关于建设教职工之家活动的实施意见

泰医工字〔2008〕3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工会十四大和泰山医学院第七届教代会暨第八届工代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工会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工会活力，不断提高工会工作整体水平，切实发挥工会组织在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上级工会对建家工作的要求，结合我校工实际，落实好《关于进一步加强部门工会建设的意见》（党字[2007]42号文），现就我校建设教职工之家活动（以下简称建家活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目标和条件

（一）指导思想

教职工之家是在校工会领导下，部门工会会员文化娱乐的场所，传播知识的课堂，服务会员的窗口，联系职工的桥梁，参与民主管理的阵地。建家活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学校和本单位的中心工作，以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以进一步完善教代会制度建设和深化校务、院务公开为切入点，以加强师德建设和解决教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为重点，以形成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落实、齐抓共建的工作格局为组织保证，以教职工和会员群众是否参与和满意为衡量建家活动成效的主要标准，使建家活动扎实有效、深入广泛的开展，促进学校改革、发展与和谐校园建设。

（二）活动目标
以分会为单位建设教职工之家，是分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建设教职工之家活动，加强工会维权机制建设，坚持源头参与、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突出抓好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排扰解难；加强师德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提高教职工素质，促进学科建设；推进基层工会工作的群众化、民主化、法制化，提高工会干部综合素质，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努力把基层工会建设成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规范、作用明显、领导放心、职工信赖的教职工之家。

（三）建家活动的条件
1．单位党政高度重视，建家工作列入本单位党政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工会的总体工作目标，形成党政工齐抓共建的工作格局。

2．进一步建立健全教代会制度，深化校务公开，加强二级教代会建设，积极推进本单位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进一步推进院务、政务公开。

3．重视和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工会组织健全，工作制度完善，教职工入会率达100％。

4．教职工活动场所和设施达到要求，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5．坚持在维护学校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主动关心教职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反映教职工利益诉求，为教职工排忧解难。

6．注重和加强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建设，不断提高教职工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引导教职工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不断增强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为实现学校和本单位的改革发展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二、申报验收办法

（一）申报办法

教职工之家评比划分“先进教职工之家”、“模范教职工之家”两个等级。各部门工会根据校工会下发的《关于开展建设教职工之家活动的实施意见》，结合本单位工会建家活动的实际情况，向校工会提出申报相应等级教职工之家的申请，并填写相应等级的教职工之家申报表。

“先进教职工之家”——是校工会对各部门工会建家活动的基本要求。部门工会达到《泰山医学院部门工会先进教职工之家评比验收细则》要求，经本单位党政领导同意，会员对建家活动的满意率达80％以上，可申报“先进教职工之家”。

“模范教职工之家”——部门工会在通过“先进教职工之家”验收两年后，达到《泰山医学院部门工会模范教职工之家评比验收细则》要求，经本单位党政领导同意，会员对建家活动的满意率达90％以上，可申报“模范教职工之家”。若部门工会建家活动基础好，工作扎实、规范、成绩突出，也可直接申报“模范教职工之家”。

（二）评比验收
教职工之家评比验收由校工会组织实施。评比验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验收工作一般在申报单位所辖范围内进行，在相应等级的教职工之家正式命名前进行公示或通报。若发现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取消其评选资格，情节严重的应给予通报批评。

评比验收的程序为：
1．申报单位根据所要申报教职工之家的相应等级进行全面总结和自查，认真撰写建家活动总结报告。

2．校工会成立评比验收小组，成员由校工会及部门工会有关人员组成。根据《关于开展建设教职工之家活动的实施意见》和评比验收细则，对申报单位进行验收。

3．评比验收小组听取申报单位建家活动的情况汇报；实地察看现场、实物以及建家活动的档案；召开教职工代表座谈会，并进行民意测评。

4．评比验收小组对申报单位建家活动进行综合评议打分，提出是否验收通过的意见。

5．评比验收小组验收通过后在全校进行公示或通报，接受群众监督。

6．召开教职工之家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教职工之家相应等级荣誉称号。

7．召开表彰大会，对“先进教职工之家”、“模范教职工之家”给予不同奖励。

三、表彰奖励

1．凡通过“先进教职工之家”、“模范教职工之家”评比验收的申报单位，由校工会颁发相应称号的奖牌、证书，并在校工会召开的年终总结表彰会议上进行表彰奖励。

2．为表彰先进，调动各部门工会建家活动的积极性，推动工会工作上台阶、上水平，凡获得“先进教职工之家”和“模范教职工之家”的单位，校工会将资助一定的建家建设费。资助经费专门用于教职工活动室建设。

四、具体要求

1．教职工之家是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建设教职工之家是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为了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学校成立建家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1），领导小组负责建家活动的统一领导和指导工作。各部门工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树立建家即建校，家兴则校兴的观念。把建家工作纳入本单位整体工作规划，努力形成党委统一领导，行政积极支持，工会具体实施，教职工热情参与的建家活动氛围，积极开展建设教职工之家活动。

2．各部门工会要组织教职工学习《关于开展建设教职工之家活动的实施意见》，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建设教职工之家规划。

3．各部门工会均须参加教职工之家评比验收活动。从我校实际情况出发，目前可视本单位具体情况申报。

4．学校每两年进行一次评比验收。首次评比验收定为2008年底，评比期限为2008年3月至2008年12月。每年年底各部门工会对照评比验收细则进行总结和自查。验收年度，申报单位年初提出申请，校工会年底进行评比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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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泰山医学院建设教职工之家活动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孙永华

副组长：高  玮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彦    王庆国    王维涛    牛玉山山    刘建波   

孙守军    李  文    李洪亮    李建民    李惠萍 

宋巧霞    张  峰    张开红    张鸣凤    张震林   

赵长珍    赵守政    赵传华    赵启会    贺兆涛   

秦  斌    徐  跃    徐淑凤    魏广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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